
“我是宪法小卫士”主题升旗仪式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10月28日，星期一，每周一次的升旗仪式现在开始。
 本周升旗仪式由我们五4中队主持，经过同学们的推荐，本周升旗手为文明友爱的林思源，诚实自律的顾梦晴，勤奋好学的陶雨晨，勇敢坚毅的胡凯瑞。
请谈老师为升旗手带披肩。
请升旗手介绍自己的事迹。
全体立正，出旗。
全体立正，面向国旗，升旗，敬礼，奏国歌。
[bookmark: _GoBack]礼毕。
主持人：这次升旗仪式的主题是“我是宪法小卫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颁布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规定了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
宪法第一百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宪法第一百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宪法第一百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主持人：有谁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的五颗星各代表什么？
（随机请下面的同学回答）
主持人介绍：国旗上的五颗星中一颗大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星表示工、农、士、商的平等。四颗小星环拱于大星之右，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主持人：请看小品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主持人：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请每位同学争做守法小公民。
主持人：小品«安全第一»
主持人：宪法第五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下面请谈老师在国旗下讲话。
我们生活在蓝天和阳光下，也生活在法律中。法律就在我们的身边，时常与我们相伴。在法律的规定下我们享有人身权、受教育的权利。法律规范着我们的行为，过马路要遵守交通法规；在公共场所要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等到同学们成年后，还要努力工作，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希望同学们都是一名守法小公民。
主持人：升旗仪式到此结束，请各班有序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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